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2】7号 

一、项目编号：JXHC2022-KF-G002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开区中小学校班班通教学一体机设备等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创宸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对面岭路1号丽江公馆2号楼513室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谷幼儿园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华坚北大道
　　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1号中创国际城1号楼802－803
被投诉人：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开发区金星路东侧黄金苑D栋703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开区中小学校班班通教学一体机设备等项目（项目编号：JXHC2022-KF-G002）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8月17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当天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质疑答复过于简单。2022年8月8日被投诉人依法向投诉人下达“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全区中小学校班班通教学一体机设备等项目(项目编号：JXHC2022-KF-G002)中标结果的质疑答复函”该答复函载明“经原评标委员会核查，中标人投标文件中已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并加盖制造商公章，故质疑事项不成立”。投诉人质疑答复并不包含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也没有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

投诉事项2：中标人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检测报告。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针对本项目的中标结果公告得知，本项目中标商品为触控一体机1、触控一体机2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DH-LPH65-ST400-C、DH-LPH86-ST400-C产品。经查询触控一体机属于广播电视产品。经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验检测机构资格证明网查询，可以检测广播电视产品的机构为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010-59570553)。而其他机构未取得广播电视产品检测资格。经投诉人向上述机构电话查询，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DH-LPH65-ST400-C、DH-LPH86-ST400-C产品未在该机构实施有效检测。

首先具备CNAS标识的机构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该[image: image1.png]R



机构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统一负责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可工作。由此可见检测机构具备CNAS标识，表明该检验机构已经通过了中国国家实验室认证委员会的考核，仅是具备相应的检测基本条件和能力，但未依法经过认定，出具的检测数据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我国，检测机构从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必须通过计量认证(CMA),这是国家强制性规定。具备CMA标识的质量检验机构通过了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考核。考核合格后，其提供的数据具有法律效力。

因为被投诉人在答复过程中刻意隐瞒了检测机构名称、是带有CMA标识还是CNAS标识或CMA、CNAS标识都有等核心内容，导致投诉人无法获取检测报告的基本信息。但通过向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010-59570553)电话查询可以推断相关供应商(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没有CMA标识。既然被投诉人和原评标委员会都认定相关供应商(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已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相关供应商(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仅具有CNAS标识而没有CMA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即CMA认证，也就是说相关供应商(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检测报告，相关得分应扣除。

被投诉人回复：

投诉事项1：投诉人认为本项目中标结果侵害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要求我公司重新组织评审及另行确定中标人，理由是，中标人可能未提供检测报告或未提供合法有效检测报告。我公司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四条，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质疑，原评标委员会依据专业知识对投诉人质疑事项进行了核查和认定，投诉人质疑内容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是“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即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者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均可加分，原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评分标准的评审依据评定，并非主观意识判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不得作为评审的依据，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结论是中标人提供了相关佐证材料，质疑事项不成立。对于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非因法定事由和依照法定程序，原则上不得推翻。我公司按原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结论，及根据以上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在规定期限内对投诉人的质疑事项进行了答复，答复内容是依据投诉人的质疑事项。关于“质疑答复还回避了相关供应商(赣州华佳聚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名称、是带有CMA标识还是CNAS 标识或CMA、CNAS标识都有，隐瞒了核心内容，导致投诉人无法获取检测报告的基本信息。”的问题，投诉人的质疑函中并未提出该请求。我公司在依法质疑答复中，虽未列明法律依据，但不影响质疑事项不成立的结论。

投诉事项2：投诉人认为本项目中标结果侵害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要求被投诉人重新组织评审及另行确定中标人，理由是，中标人可能未提供检测报告或未提供合法有效检测报告。被投诉人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四条，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质疑。原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有关官网查询资料及中标人的回复说明，针对投诉人的质疑事项进行核查后，结论是中标人投标文件中已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佐证材料，故质疑事项不成立。

被投诉人在质疑答复期间内已对被质疑中标人的检测报告进行了相关核查，并根据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结果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六条，经采购人确认后，我公司对投诉人作出质疑事项不成立的结论，理由是招标文件中评分标准的评审依据是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进行佐证，其他并未作要求，评标委员会认定中标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为有效佐证材料，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二条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二条规定，投诉人的质疑缺乏事实依据。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2年8月19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对投诉事项及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调查，调查意见为：

1.投诉事项1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经审查，被投诉人的质疑回复函未引用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规定供应商依法提出质疑事项的范围，该投诉事项并非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效结果使投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质疑答复内容，不符合法定投诉受理条件，对投诉事项1予以驳回。对采购代理机构质疑答复内容未包括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机关将依法依规另行作出处理。

2.投诉事项2不成立。投标文件规定评分标准中技术分得分要求为“投一体机电脑模块和整机的连接采用万兆级接口，传输速率≥10Gbps得3分，传输速率≥8Gbps得2分，传输速率≥6Gbps得1分。其余不得分。评审依据是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中标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提供了带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评标委员会认为：出具报告的深圳中测通科技有限公司为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实验室，在深圳中测通科技有限公司官网上也查询到中标供应商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溯源可查。另因招标文件技术分得分要求的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因此，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带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满足招标文件的得分要求。按政府采购法规要求，评审专家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作出中标供应商出具的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满足招标文件的得分要求的决定是正确的。故该投诉事项不成立。对投诉事项2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驳回投诉人的两项投诉事项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2年8月22日

 
